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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什麼是休息日?什麼是例假日? 

答： 

(一)「例假日」合法出勤要件，僅限於勞動基準法第 40 條所列「天災、事變或

突發事件」之極特殊狀況，若無該等法定原因，縱然勞工同意，亦不得使

勞工於例假日工作。 

(二)「休息日」出勤性質屬延長工作時間，如有使勞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在

遵守勞動基準法延長工時規定之前提下，可徵求勞工之同意出勤。 

 

二、 本校休息日與例假日如何排定？ 

答： 

(一)本校訂定正常出勤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之休息日為週六、例假日為週日。 

(二)例外人員經勞資會議同意後，可依勞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規定，每二週內

至少應有二日之例假，每四週內之例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另行排定例

假與休息日 

 

三、 本校平日加班、休息日加班加班時數計算？ 

答： 

(一)平日加班申請不得超過 4小時，核實採計。 

(二)休息日加班，1-4 小時以 4小時計，加班 5-8 小時以 8小時計。 

 

四、 例假日出勤之要件及權益？ 

答： 

(一)例假日僅限於勞動基準法第 40 條所列「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極特殊

狀況。例假日出勤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1日。 

(二)各單位如遇同仁需出勤，應告知所屬人事單位，以便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

詳述理由，報請嘉義縣社會局核備。 

 

五、 休息日加班工時總量控管所指為何？休息日之工作時間要不要計入每月 46

小時的加班上限？ 

答：休息日工作之時間，必須全數計入第 32 條第 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數(一

個月延長工時總數不得超過 46 小時) 。但若休息日工作係因天災、事變或

突發事件所致，其出勤時數不計入第 32 條第 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數。 

 

六、 可否將國定假日(如 5/1 勞動節)、休息日與工作日調移? 

答：國定假日依照《勞動基準法》規定要放假。如果確實有需要，可以經勞資雙

方協商同意將國定假日調移至其他工作日放假。本校歷年作法均以各單位自

行調配勞動節當日出勤之人員，若未於當日放假，仍可於 6個月內補休，故



本校若遇國定假日之出勤仍以調移為原則。休息日由勞資雙方協商排定，如

有調整，須經勞工同意。 

 

七、 有關本校加班補休時數之採計?可否請領加班費? 

答：本校加班以申請補休為原則，並以小時為單位，如有特殊原因及各單位經費

許可，欲申請加班費者，專案簽准後可以加班費方式請領。 

 

八、 本校是否可採變形工時方式出勤? 

答：本校係 4週變形工時及 8週變形工時之適用單位，欲採行變形工時，經勞資

會議通過即可。 

 

九、 四週變形工時(第 30 條之 1)如何執行？ 

答：每 2週內至少應有 2日之例假，每 4週內之例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8日。須

以四週為一個循環。 

 

十、 八週變形工時(第 30 條之 1)如何執行？ 

答：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例假，每 8週內之例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16 日。

須以八週為一個循環。 

 

十一、 休息日請同仁出勤且領有額外津貼，是否需再給予加班費?若採變形工

時，是否可將休息日做調移? 

答：若津貼低於加班費，仍應補齊差額；若已符合規定發給加班費，可無須再發

額外津貼。若採變形工時，休息日及例假排定應符合規定，若作休息日調移

當日屬正常上班，則無加班補休之問題。 

 

十二、 有關休息日參加大考中心委託本校辦理學測、指考之監試工作是否有補

休或加班費? 

答：教務處招生組已與勞動部及學測大考中心聯繫，本校受學測及大考中心委託

辦理學測指考，屬受聘於大考中心之短期工作，無連續工作 7天之問題，周

末若參加監考工作亦無加班補休及請領加班費之問題。 

 

十三、 勞動基準法第 34 條有關輪班制勞工換班之休息時間修正內容？ 

答：勞工工作採輪班制者，在換班的時候至少應有連續 11 小時以上之休息時間，

該新規定之施行日期，將另由行政院定之。本校若屬輪班性質之單位，應提前因

應該規定，班表之訂定應始同仁有連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 

 

十四、 有關本校特休假之排定？未休完之特休假工資給付? 

答：本校以落實特別休假制度為原則，如有特殊需要致無法於年度中將休假請

畢，應由各單位自行籌措業務費支應應發給之工資。 

 



十五、 106 年起特別休假未休完是否可保留至明年補休? 

答：依新修正勞動基準法 38 條，勞工之特別休假，因年度終結或契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數，雇主應發給工資，故修法後不得改以保留休假方式，若未休完各

單位應自行籌措業務費支應。 

 

十六、 有關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特別休假之安排? 

答：新修法之勞動基準法 38 條，休假由勞工排定之，並應於勞工符合第一項所定

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勞工排定特別休假。故應請各單位主管了解各單位適

用勞動基準法人員年度休假應如何排定。單位主管可提醒或促請勞工排定休

假，但不可以限制僅得一次預先排定或在特定期日前休假。故排定後仍可變更

休假日期。 

 

十七、 特別休假因年度終結或契約終止而未休之日數，雇主應發給工資，此工

資應該要怎麼計算？ 

答：勞工未休完特別休假之所有日數，應折發工資。至於工資之金額，係以勞工平

日一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準（不包括延時工資及假日出勤加給之工資）。

舉例而言：勞工每月工資為 30,000 元，每日為 1,000 元，假如勞工剩餘 7 日特

別休假未休，雇主應發給 7日未休特別休假工資 7,000 元。 

 

十八、 新修正之勞工特別休假日數有多少？ 

特休日數年資 修法前 修法後 

6 個月至未滿 1年 ０ ３ 

1 年 ７ ７ 

2 年 ７ １０ 

3 年 １０ １４ 

4 年 １０ １４ 

5 年 １４ １５ 

6 年 １４ １５ 

7 年 １４ １５ 

8 年 １４ １５ 

9 年 １４ １５ 

10 年 １５ １６ 

11 年 １６ １７ 



12 年 １７ １８ 

13 年 １８ １９ 

14 年 １９ ２０ 

15 年 ２０ ２１ 

16 年 ２１ ２２ 

17 年 ２２ ２３ 

18 年 ２３ ２４ 

19 年 ２４ ２５ 

20 年 ２５ ２６ 

21 年 ２６ ２７ 

22 年 ２７ ２８ 

23 年 ２８ ２９ 

24 年 ２９ ３０ 

25 年 ３０ ３０ 

 


